
 

 

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107 學年度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 

競賽時間及配分比例表(107/11/01 更新) 
職種名稱：14. 車床 

科目 日期 時間 項目 配分
比例

車床抽籤 

11 月 27 日 
(星期二) 

09：30～13：00
車床選手報到並抽籤(車床編號確認)，未到者，
最後由主辦單位代抽(地點：機械科一樓)

選手試車 13：10～14：10

下午場選手試車與校刀(車床精度與機能確認)
選手離開前，需進行車床之清潔。 
(車床編號：競賽場 1(模具科二樓): 01~19，負責

教師:黃立伍) 
(車床編號：競賽場 2(機械科一樓): 20~34，負責

教師:董彥臣) 

選手試車 14：20～15：20

上午場選手試車與校刀(車床精度與機能確認)
選手離開前，需進行車床之清潔。 
(車床編號：競賽場 1(模具科二樓): 35~53，負責

教師:黃立伍) 
(車床編號：競賽場 2(機械科一樓): 54~68，負責

教師:董彥臣) 

領隊會議 15：30～16：10
車工領隊會議時間。 
(地點：機械科三樓視廳教室) 

學科測驗 16：20～17：10
車工選手學科測驗時間(教室：第一教
學大樓)

20％

術科競賽 
11 月 28 日 

(星期三) 

07：30～08：00 上午場次選手報到(編號 01~34) 

80％
08：00～12：00

術科競賽。選手離開前，需進行車床
之清潔。 

12：30～13：00 下午場次選手報到(編號 35~68) 

13：00～17：00
術科競賽。選手離開前，需進行車床
之清潔。 

賽後講評 
11 月 29 日 

(星期四) 

09：00～10：00
車工賽後講評與檢討 
(地點：機械科三樓視廳教室) 

評分 08：30～12：00 評審術科評分與成績統算 

註(請參考「車床職種   選手試車之注意事項(107新北)」詳細說明)： 

1) 每位選手均有 1.0小時對抽籤的車床進行試車(1.0小時係包括選手試車、維修商對車床微調或維修之時間)。 

2) 試車期間，選手需進行必要之校刀、試車與調整，含檢視車床自振與共振問題，切勿試作競賽工件。 

3) 維修時間超過 10分鐘者，選手可自選是否更換備用車床試車，惟試車結束時間與同場次選手相同。 

4) 試車期間，一部車床僅容許 2位人員(選手與指導老師)進場，其餘無關人員均須離開。 

5) 試車期間，選手可至評量桌上，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環規，校正自己的量具。 

6) 試車期間，選手遲到，仍可進場，惟試車結束時間與同場次選手之結束時間相同。 

7) 試車完成的選手，務必將車床清理乾淨再離開，並將自己的刀具、工具和量具帶離現場，不得留於工作岡位上。 

車床召集人:  107/11/01 


